
2023.07.25 星期二以案说法 责编/张帆 版式/蔡波 校对/牟岚0404 法院周刊

总值班/付松 值班主任/李雅 地址/ 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新闻热线/0851-85505030 广告热线/0851-85513161 发行热线/0851-85530330 广告经营许可证/黔工商广字第0128号

赤水市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黔西南州

200余人旁听庭审接受警示教育
碧江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首次引用地方性法规

盗窃他人财物

被告获刑一年三个月

创新方式提升审判质效
——平坝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高空抛物坠物纠纷案

■ 记者 张斌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维）7 月 17
日 ，铜 仁 市 碧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2023）黔 0602 民特 25 号民事裁定
书，首次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铜仁市
锦江流域保护条例》和《铜仁市农村
饮用水管理条例》。

据悉，铜仁市碧江区坝黄镇木
弄村郑家湾组饮水安全工程建于
2016 年，水源泉点位于木弄村花洞
湾，方式为重力供水，水源类型为泉
水（地下水），是附近村民的主要生
活用水来源，村民自建有蓄水池并
连接水管到户。该水源于2019年被
碧江区水务局确定为饮水安全工程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并设立了
公示牌及界桩。

2017年3月28日，坝黄镇政府申
报实施“碧江区坝黄镇木弄村集体经
济生猪养殖发展项目”，获铜仁市碧
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批准建设，于
2017年6月7日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实施方铜仁市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于2017年10月

开工建设养猪场，2019年建设竣工1
栋猪圈（约3000平方米），2020年7月
开始投入使用饲养生猪。

其中，化粪池位于上述饮用水源
泉点上方约200米处。2020年年底至
2021 年 3 月，某公司养猪场未按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内容建设
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且养殖期间产
生的养殖场废水在未经有效处理的
情况下，直接排放至周边旱地造成地
下水污染。2021年3月，当地村民发
现家中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呈黄色或
黑色，有猪尿屎味并有大量沉淀物。

经鉴定机构检测，涉案水源样品
中检出微弱臭味、肉眼可见物中有可
见颗粒物，锰、铅、总大肠菌群、细菌
总数、浑浊度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06），部分指标严
重超标。其中，铅含量最高 0.05（标
准限值0.01），锰含量最高1.77（标准
限值 0.1），总大肠菌群最大值为≥
2.4×104 个/L（标准限值“不得检
出”），浑浊度最高值 48.5NTU（标准

限值3）。
2023 年 6 月 4 日，铜仁市碧江区

人民检察院与某公司达成生态损害
赔偿协议，约定某公司因违规排放化
粪池污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费用39447元，并承担专家评估费用
3000元。双方于2023年6月6日向铜
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碧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
公司养猪场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内从事生猪养殖、排污，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
条、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贵州省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
条、《铜仁市农村饮用水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等规定，导致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地下水与周边生
态环境遭受破坏，影响周边居民饮水
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该案双方申请人主体适格，双方

为实现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赔偿
自愿达成的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规避
法律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
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依
法对其赔偿协议确认有效。

法官认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该案是

《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铜仁市农村饮用
水管理条例》自2020年1月1日施行
以来，碧江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
首次引用《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
例》《铜仁市农村饮用水管理条例》作
为裁判依据，推动法律正确实施，将

“纸上法”变成“行动法”，强化了地方
性法规在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发挥了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碧江区人民法院引用地方性法
规进行裁判，是因地制宜、能动司法
的具体实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和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陆梦员 王文娴
李太松 杨波）7月20日上午，黔西南州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职务犯罪案，被
告人余某涉嫌受贿罪接受审判。当地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
等200余人应邀现场旁听庭审。

据了解，2001 年至 2019 年，被告人
余某利用担任领导职务上的便利，为某
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某武、李某等
单位和个人在承接代理服务、土地征收、
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余某本人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12起，数额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
人民币共计 1192 万余元，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案发后，余某除如实供述监察机关
已掌握的收受李某、龚某飞财物的事实
外，还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
收受某财富公司、周某武、周某、陈某清
等人财物的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
配合退缴违法所得，法庭将根据被告人
的量刑情节。本案将择期宣判。

“通过此次旁听对余某案的审判，我
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
度，同时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从严治党
就在身边。”黔西南州工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孙铭说。

受邀旁听人员纷纷表示，旁听职
务犯罪案件庭审，对教育公职人员、企
业干部职工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有
积极的作用，是一堂直观生动的警示
教育课。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君）7月20日，
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具有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较大、
涉养老诈骗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部
分被害人及干部群众旁听了案件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贵州某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公司实
际负责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向社
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
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次庭审围绕以下指控犯罪事实，
展开法庭调查：被告人贵州某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在贵阳市观
山湖区世纪城、碧海花园、观府壹号等
社区陆续开设宣传点，向不特定社会公
众（以老年人为主）进行利诱宣传，承诺
接受宣传的老年人在与公司签订“养老
床位储值卡服务合同”后，投入 1 万元
至20万元不等的资金，就能获得280元
至 13200 元的返利；签订“失能护理养
老保证金服务合同”后，投入 5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的资金，可获得年化的 5%
至10%的返利。通过实施上述行为，诱
骗老年人缴纳养老床位费，吸收资金千
万余元。

庭审中，陈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此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通讯员 杨琼婷）7月21日，
天柱县人民法院在该县高酿镇居委会巡
回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盗窃耕牛的案件
并全程直播，吸引53万网友的关注。

今年3月28日19时，被告人蒋某到
天柱县高酿镇将被害人粟某关在牛圈内
的一头水母牛盗走，随后牵至天柱县凤
城街道某村藏匿。同年3月31日，蒋某
发现其偷来的水母牛死在天柱县凤城街
道某村坡上，便以2008元的价格将水母
牛卖给刘某等人。经鉴定，蒋某盗窃耕
牛的价格为人民币13933元。

天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
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本案中，被告人蒋某盗窃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被告人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
事实，系坦白，又自愿认罪认罚，可以对其
从轻处罚。因被告人蒋某的犯罪行为，给
被害人粟某造成了经济损失，该院依法责
令被告人蒋某退赔被害人粟某水母牛折
价款13933元。判处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锐）近日，赤
水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依法公正裁判维护了企业双方的
合法权益。

2018年4月，某工程公司承建赤
水某工程项目后与某艺术公司签订

《雕塑销售合同》，委托B艺术公司进
行雕塑设计制作，合同约定工程总价
为80万元（含运输安装），雕塑作品完
成后立即组织验收，次日未提出异议
视为验收合格，安装结束后十日内支
付尾款，如有违约行为，违约方除赔
偿守约方实际损失外，还应按合同总
金额的10%约定，向守约方支付违约
金等。

合同签订后，某工程公司向某艺
术公司支付雕塑预付款30万元，某艺
术公司按约定设计、制作雕塑，随后

在某工程公司的协调、监督下完成了
雕塑的安装。安装完成后，某工程公
司又向某艺术公司支付运费 5.4 万
元。剩余货款某工程公司未按约定
支付某艺术公司，某艺术公司多次催
收均没有结果，无奈向法院提出诉
讼，要求某工程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44.6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8万元。

赤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雕塑销售合
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
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定完
成了雕塑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安装
完成后，被告未提出异议，根据双方
约定视为验收合格，但被告未按约定
支付原告货款，构成违约，故赤水市
人民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

货款44.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违约金部分，虽然原告要求

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总价款 10%支付
违约金，但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
失仅为资金占用损失，被告也对违约
金过高提出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
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
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结合公平原
则、原告的实际损失情况和被告的违
约情形等，赤水市人民法院酌情将违
约金调整为按照未付货款的 10%计
算。遂依法判决被告某工程公司支
付原告某艺术公司尚欠货款 44.6 万

元 及 违 约 金 4.46 万 元 ，两 项 共 计
49.06万元。

赤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
决，既支持了某艺术公司应得货款
的诉讼请求，维护了某艺术公司的
合法权益，又根据公平原则，依法对
过高的违约金进行调减，减少了某
工程公司的资金损失，促进了市场
的公平秩序。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正权
威高效的司法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
要保障。近年来，赤水市人民法院立
足审判职能作用，聚焦市场主体需
求，通过加强走访调研、推进优化营
商环境与诉源治理工作相结合等方
式，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司法服务，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观山湖区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涉养老诈骗案

7 月 17 日，安顺市平坝区人民
法院对一起高空抛物、坠物纠纷案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事发小区的业
主以被告人的身份，参加了本案“线
上+线下”的庭审。该起高空抛物、
坠物纠纷典型案例，发生于2021年
8 月 1 日，原告孟某被平坝某小区 1
栋房屋外墙脱落的砖块，砸中其头
部造成伤害。案发后，孟某以该小
区400余名业主为被告，起诉至平坝
区人民法院，请求予以赔偿。

当天上午 9 时，平坝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平坝某小区高空
抛物、坠物一案，原被告严格遵守
法庭纪律，审判大厅里一片俨然。
随着公开庭审结束，法院宣布审判
结果择日宣判。

因本案涉及人数众多，造成一
定社会影响，引起了较高的社会关
注。平坝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
中，打破常规审理模式，创新庭审方
式，提高了审判效率，充分保障了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

据介绍，本案基于人数众多的
特殊性，平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全体人员及其他庭室抽调干警组
成工作小组，在庭审前开展各项相
关工作，确保庭审有序高效顺畅。
庭审前，工作小组通过微信送达、集
中送达、公告送达、直接上门送达等
方式，向案件当事人送达了相应的
诉讼文书，同时对当事人身份信息
进行核对、确认。

民事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庭前送达+核对”，一是节约庭审
时间，高效推进庭审各项工作进程；
二是确保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准确
性，便于推进后期工作开展；三是充
分听取各当事人的诉讼意见，进一
步了解案件事实。

在被告人数多达400多人的情
况下，为保障未到庭的当事人诉讼
权利，庭审打破常规传统诉讼模式，
采取“线下庭审+线上庭审”的方式，
进行了此案的审理。

“线上庭审通过微信方式，主要
承担线下庭审中突发的诉讼事项。
比如鉴定评估程序的开展、书面辩
论、书面质证等。”民事庭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该模式的运行情况。该模
式在于通过信息化的方式，让更多
的当事人了解案件的审理进程，充
分保障其诉讼权利，实现了让当事
人只跑一次便能解决纠纷，节约当

事人的诉讼时间及诉讼成本，提升
了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

本案开庭审理前，合议庭组织
该案的律师，就各方提交的证据进
行交换，形成书面的答辩意见提
纲、质证意见提纲等。以书面意见
提纲为依托进行归纳整理，尽可能
将业主的答辩意见等进行逐一罗
列，形成问卷提纲。

在庭审答辩、质证、辩论等环
节，以问卷填写意见为主，填写完毕
的问卷清单，形成案件卷宗的组成
部分。本案全程采用问卷式庭审组
织方式进行，更加全面地了解当事

人诉讼意见，更加充分地保障当事
人诉讼权利。

此外，本案开创了问卷式庭审
新模式，为该类型案件奠定了工作
基础，形成一定的工作经验。该案
系本辖区内近年第一起涉案人数过
百的民事诉讼案件，在创新问卷式
庭审模式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

下一步，平坝区人民法院将进
行工作总结，形成工作经验，为该类
多人诉讼案件奠定审理基础，提高
开庭审理效率，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庭审现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两男子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通讯员 韩梦园）近日，遵
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
告人李某、张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一案。

2022年11月初的一天，被告人李某
明知钱某（另案处理）等人为洗钱团伙成
员，仍将自己名下的中国银行卡卡号、银
行卡密码、手机卡、微信支付密码等提供
给钱某等人进行转账使用，在此期间还
提供刷脸验证帮助，同时李某还介绍张
某林等人提供名下银行卡给钱某等人从
事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犯罪活动，从中非
法获利人民币2000余元。经查，被告人
李某涉案银行卡流水达人民币 141000
元，关联案件3件。

2022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
张某林经被告人李某介绍后，在明知洗
钱犯罪团伙使用其银行卡进行电信网
络诈骗的情况下，仍将自己名下的中国
农业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码、手机卡、
微信支付密码等提供给犯罪团伙进行
转账使用，并进行刷脸验证以及陪同洗
钱团伙成员一起前往银行提取现金
10000 元，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 1000
元。经查，被告人张某林涉案银行卡流
水达人民币 181222 元，关联案件 5 件。
另查明：被告人张某林于2015年1月22
日因犯放火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2017年7月18日减刑后刑满释放。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张某林明
知是犯罪所得财物而予以转移，其行为
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位
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之
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与犯罪事实成
立，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李某涉案金
额达590137.01元，被告人张某林涉案金
额达 181222 元，系情节严重，依法应在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幅度内量刑。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交代
其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二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被告人张某林有犯罪前科，量刑时酌情从
重处罚。被告人李某之辩护人关于其初
犯、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意见以及
被告人张某林之辩护人关于其系坦白、自
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证事实
相符，予以采信。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不仅
符合法律规定，且量刑适当，本院予以采
纳。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
张某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被
告人张某林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依
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